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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09                    证券简称：中迪投资                   公告编号：2020-63 

 

北京中迪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7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北京中迪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0〕第 92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

收到《关注函》后，公司对《关注函》中相关问题进行了核实，现对相关问题回

复公告如下： 

 

一、你公司同日披露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显示，

本次西藏中迪 100%股权转让价格为 2,000 万元，定价依据参照西藏中迪截至

2020 年 3月 31日的净资产。你公司 2017 年 11 月披露的《关于股东协议转让公

司股份完成过户暨公司控制权变更的提示性公告》显示，李勤通过协议转让方

式获取你公司股份价格为 21 元/股。请你公司说明本次股权转让对应上市公司

股份的转让价格和定价依据，并分析本次转让价格与前次交易价格差异的主要

原因，本次交易作价的合理性，交易双方李勤与刘军臣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

否存在潜在协议或安排，是否存在股份代持的情况，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

益的情形。请独立董事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本次公司控制权转让前，上市公司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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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控制权转让系刘军臣先生通过收购李勤先生持有的西藏中迪实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西藏中迪”）100%股权，进而间接控制上市公司 23.77%股份对

应的权益，成都中迪产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迪产融”）持有的上

市公司 71,144,800 股股份未发生变动。本次公司实际控制权转让的事项是在交

易双方结合标的公司西藏中迪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协商达成，其定价按照西藏中迪

净资产确定，具体如下： 

1、截止 2020年 3月 31日，西藏中迪总资产约 34.02亿元、负债合计约 33.83

亿元、净资产为1,855.48万元。西藏中迪的资产主要为长期股权投资 31.4亿元，

其中主要为其持有的中迪产融 99%股权。中迪产融总资产约 32.4 亿元，其中上

市公司股份账面价值为 12.38亿元。本次交易时，双方认可中迪产融取得上市公

司股份价值仍为 12.38 亿元。同时，西藏中迪因前期经营中开展对中迪产融在内

的一系列对外投资活动形成了对中迪禾邦集团有限公司较大金额的负债，该等负

债截至本次交易前仍未偿还。综合前述情况，在考虑了上市公司控制权价值的同

时，由于西藏中迪负债金额较大，导致其净资产仅 1,855.48 万元，交易双方最

终以西藏中迪账面净资产为定价依据确定西藏中迪 100%股权交易价格为 2,000

万元。 

2、上市公司股份变动情况 

（1）2017 年 9 月，中迪产融与郑宽、王瑞等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以 21

元/股的价格购买其持有的上市公司 53,299,585股股份，成交金额为 111,929.13

万元。 

（2）2018年 2月间，中迪产融通过二级市场增持上市公司 330,700股股份，

增持金额为 287.14 万元，成交均价为 8.68 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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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8 年 2 月至 3 月间，中迪产融通过二级市场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814,100股股份，增持金额为 712.44万元，成交均价为 8.75元/股。 

（4）2018年 7 月，中迪产融与郑宽、王瑞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以 6.5元

/股的价格购买其持有的上市公司 16,700,415 股股份，成交金额为 10,855.27

万元。 

由此可见，在收购西藏中迪股权中，交易对价事实上已经包含了上市公司股

份对应市值以及前次交易形成的控制权溢价。 

本次交易双方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潜在协议或安排，不存在股份代持的

情况，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同时，公司独立董事就前述事项发表了

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公司控股股东的股东股权变动事项，定价充分考虑了西藏中迪实业有限

公司的现状，定价依据合理充分。同时，本次交易双方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潜在协议或安排，不存在股份代持的情况，也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二、2020 年 4 月 24 日至 5月 21 日，你公司股价上涨 61.25%。你公司 5 月

7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显示，你公司、控股股东和实

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你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

重大事项。请你公司： 

1、补充披露此次筹划控制权变更的具体时间和主要过程，你公司、控股股

东、董监高等知悉上述控制权变更事项的具体情况，是否及时履行告知或披露

义务，是否存在提前泄漏内幕信息的情形。 

回复： 

本次公司控股股东的股东股权变动事项的主要进程如下： 

（1）2020年 6 月 2日，本次交易双方进行首次正式商谈。 

（2）2020年 6 月 8日，本次交易方自然人刘军臣先生与券商就本次交易的

方案及财务顾问事项进行初步的沟通。 

（3）2020 年 6 月 15 日，公司与相关方就交易事项进行沟通，明确工作安

排，沟通协调机制及工作时间安排，并对本次交易事项方案的相关内容进行研讨。 

（4）2020年 7 月 3日，本次交易事项完成《股权转让协议》的签署，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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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完成权益变动等的信息披露义务。 

在前述工作开展过程中，公司严格按照内幕信息知情人制度的要求，做好内

幕信息保密工作，向相关人员明确告知内幕信息保密义务，及时记录《内幕信息

知情人登记表》，编制《重大事项进程备忘录》，不存在内幕信息提前泄露的情况。

同时，公司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2、结合问题 1 及相关事实情况，说明你公司前期相关信息披露是否真实、

准确、完整，是否及时、公平披露。 

回复： 

本次公司控股股东的股东股权变动事项起始于 2020 年 6 月，公司于 2020

年 7月 3日完成信息披露工作，期间在推动本事项过程中，公司及各方均按照内

幕信息管理制度的要求完成保密工作。 

公司前期披露的《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期间公司原实际控

制人李勤先生并未筹划涉及上市公司相关重大事项，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

项，相关信息披露能够准确反映公司情况，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公司也能保

证信息披露工作及时，并做到公平披露。 

 

3、说明你公司近期接待投资者、机构调研的情况，是否存在违反信息披露

公平原则的情形，并自查最近三个月董监高及其近亲属、5%以上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买卖股票的情况，是否涉嫌内幕交易的情形。 

回复： 

公司近期未接待投资者、调研机构现场调研，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公平原则

的情况。 

经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查询，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及其

近亲属、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近三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公司

股票的情况，不存在涉嫌内幕交易的情形。 

 

三、你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显示，你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勤先生已通过转让

中迪禾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迪禾邦”）股权的方式解决与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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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业竞争问题。报告书显示，刘军臣持有中迪禾邦 97%股权，其 2020 年 4 月起

任中迪禾邦执行董事兼总裁，而中迪禾邦与上市公司存在同业竞争业务。请你

公司说明中迪禾邦股权变更的具体情况，包括股权变更时间、交易双方、交易

作价等，中迪禾邦股权变更事项与本次控制权变更是否构成一揽子交易，实施

中迪禾邦股权变更安排的主要考虑及合理性，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

形。 

回复： 

2020年 4月，公司原实际控制人李勤先生将其持有的中迪禾邦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迪禾邦”）97%的股权转让给自然人刘军臣先生。中迪禾邦股权

变更的具体情况如下： 

中迪禾邦系起源于四川省达州地区的房地产开发集团，由李勤先生于 2006

年出资设立，设立时注册资本为 10,003 万元。此后中迪禾邦在经营过程中进行

了增资，在增资后注册资本达到 603,000万元。经过多年经营分别于 2016、2017、

2018、2019 年连续四年进入“中国房地产开发企业 100 强”行列，总资产超过

300 亿。自 2018 年以来，在国家严厉调控房地产行业的宏观政策背景下，无论

从商品房限价限售、棚改货币化政策收紧的需求端，还是融资渠道的供给端，中

迪禾邦因其中型的体量、较为明显的区域特征（主要项目分布在四川、重庆）等

不利因素，导致其经营状况日趋严峻。 

2019年，刘军臣先生曾与李勤先生以中迪禾邦为平台进行过一次合作，并

与其他合作方分别受让了中迪禾邦部分股权。但由于合作方较多、各方难以达成

一致，最终各方退出中迪禾邦。但前述合作的商谈并未终止，2020 年 4 月，经

多次商谈达成一致，由刘军臣先生受让李勤先生持有的中迪禾邦全部股权。 

在收购中迪禾邦的商谈过程中，刘军臣先生表达了希望同步收购上市公司

控制权的意向。但由于李勤先生取得上市公司控制权已将近三年，期间上市公司

陆续取得四个开发项目，大幅提高了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资产规模以及营收

规模，对比 2017年年度财务数据，截至 2019 年 12月 31日，上市公司总资产从

17.52亿元增加至 42.02亿元，营业收入从 2.71亿元增加至 5.48亿元。因此当

时李勤先生并无意出让上市公司控制权，该事项并未进入实质性阶段。 

但控制上市公司的最上层法人主体——西藏中迪，因前期经营需要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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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迪禾邦较大金额的债务。李勤先生希望通过自身努力尽快找到解决该等债务

问题的方案。截至 2020 年 5 月底，李勤先生虽多方协调，但仍未就前述债务问

题找到妥善的解决方案。鉴于此，2020 年 6 月 2 日，双方就收购上市公司控制

权进行了首次正式商谈。 

综上，前述中迪禾邦股权变更与本次公司实际控制人变动事项不存在构成

一揽子交易的情况，而是双方在交易过程中，谈判博弈逐步形成的最终结果。同

时，刘军臣先生已就同业竞争问题在《北京中迪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进行了公开承诺，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将严格按照承诺解决同业竞

争问题，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北京中迪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7 月 16 日 


